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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龙卫健函〔2022〕47 号

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区七届人大
二次会议第 20220111 号建议答复的函

尊敬的古少扬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聚焦“一老一小”养老托儿有效供给的建议》

（第 20220111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工作进展

（一）两个全省创新引领老年健康服务

在全省率先创新老年人身、心健康双分级管理模式，出台《老

年健康与医养结合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完善“身”“心”健康双分

级，医、养、教精细一体化的服务模式，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，

促进健康养老。在全省率先出台公立医疗机构办养老服务价格政

策，填补全省公立医疗办养老收费政策空白。

（二）高质量推进两个医养结合项目

加快推进龙岗区第六人民医院二期和龙岗区第二中医院两

个医养结合项目，创新医养结合医院和国企合作模式，对标国内

先进机构创办医疗和养老相结合的高质量医养结合医院。

（三）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全覆盖合作

一是将医养结合融入居家。以家庭医生为主力，为高龄、失

能等行动不便的老人建立家庭病床、提供上门巡诊等居家护理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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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。2022 年至今，共推动 8.9 万名老年人签约家庭医生，为老

年人建立家庭病床 379 张。二是将医养结合融入社区。推动社康

中心与就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签订医养结合协议，为社区老年人

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，促进医疗养老无缝对接。三是将医养结合

融入机构。推动医疗机构与 9 家养老机构签订医养结合协议，实

现医疗服务对养老机构全覆盖，切实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。

（四）开展老年友好创建工作

推动平湖街道上木古社区获评“2021 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

好型社区”，成为我市三个示范点之一。出台《龙岗区老年友善

医疗机构建设工作方案》，推进 126 家医疗机构开展老年友善医

疗机构创建工作，其中 17 家医疗机构已获评“广东省老年友善

医疗机构”，余 109 家经区级评估，待省、市级复审。预计 2022

年底，全区 90%医疗机构完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任务，提高

老年人就医安全性和便利性。

（五）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体系

建立龙岗区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成

立由分管卫生健康副区长担任召集人的联席会议组织架构，出台

《龙岗区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（2020—

2025 年）》及《责任分工表》，统筹推进我区托育服务工作健

康发展。

（六）有序推进区-街道-社区三级托育体系建设

托育服务体系初见成效，普惠托位供给迅速增加。大力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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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+11”（1 家区级普惠示范园，11 家街道普惠示范园）普惠托

育服务体系建设，率先在全市建成首家民办公助区级普惠托育示

范园并投入运营；多模式推进 11 个街道普惠示范园建设，通过

民办公助、企业自建以及合作办托等，目前已完成 8 家普惠托育

机构建设，其中龙岗街道建成全市首家企业自建自营普惠托育机

构，有效解决企业员工子女及周边群众托育难题，为企业留住人

才提供支持与帮助；普惠托位由 2021 年初的 60 个增加至目前近

500 个，5 家普惠托育机构正在建设中，预计年底建成，建成后

将实现街道普惠托育机构全覆盖，普惠托位增加到 1000 个以上，

至 2025 年预计增加到 5000 个以上；目前，我区每千人口托位数

约 2.0 个，全区 111 个社区中，已有托育机构的社区 65 个，托

育机构社区覆盖率达 58.6%，至 2025 年将实现社区托育服务全

覆盖。

（七）增加托育建设场地有效供给

成立城市更新项目配建托育机构工作小组，统筹推进城市更

新项目配建托育机构的各项工作。目前，新建居住区已按照每千

人口托位数 5.5 个，每托位不低于 8 平方米建筑面积，且面积不

少于 600 平方米的标准，规划和预留普惠托育机构公配用房，与

住宅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，截至目前

已有近 40 个新建项目将托育机构业务用房纳入配建设施。未来

逐步实现新建居住区建设项目托育机构全覆盖，满足新建居住区

托育服务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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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多措并举提高备案

通过现场指导、在线咨询、线上发布以及信息公开等多种举

措宣传托育机构备案，目前我区托育机构通过备案 23 家，备案

机构数全市排名第一。

（九）加强综合监管

成立“龙岗区托育服务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责小

组”，印发《龙岗区托育机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实施方案

（第一版）》，将全区 200 多家托育机构信息纳入省、市、区重

点人员白名单疫情防控监管系统。截至目前，本年度开展托育机

构疫情防控大检查 4 次，覆盖所有托育机构；开展托育机构自建

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，建立托育机构自建房屋建筑安全

隐患台账；印发《龙岗区托育机构饮用水卫生管理指引》，开展

托育机构饮用水水质检查；制定《龙岗区托育机构综合排查整治

专项行动》方案，将开展托育机构综合排查整治行动；印发《龙

岗区托育机构服务质量提升培训计划》，将开展安全、育儿、急

救等多方面培训，提升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和家长婴幼儿综合照护

能力。

二、下一步计划

（一）优质高标打造医养行业标杆，推动医养深度融合

一是高标建设医养结合项目。积极推进简竹护理院建设成公

立医疗办为老年人提供患病期治疗、康复期护理、稳定期生活照

料和安宁疗护一体化的医养结合机构，同时申报省级医养结合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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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机构；加快龙岗区第二中医院、龙岗区第六人民医院二期“医

养结合”项目主体建设，推进龙岗区第二中医院、龙岗区第六人

民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、康复医学科、老年病研究中心等，力争

将我区医养结合项目打造成全市首个医养康养深度融合的精品

工程，实现“医养结合，共建共享”。

二是做实做细老年健康管理。聚焦老年人身、心健康需求，

扎实推进老年人身、心健康分级管理，为老年人提供精准高效的

健康服务。

三是推动医养深度融合。以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为

载体，进一步将医疗资源融入居家社区机构等多空间，为老年人

提供患病期治疗、康复期护理、稳定期生活照料和安宁疗护一体

化的健康养老服务。

四是营造优质养老环境。继续创建老年友好社区和老年友善

医疗机构,优化老年人生活、就医环境。

（二）多部门联动，加快建设安全、规范的托育机构

一是持续推进我区托育机构建设。继续大力推进街道普惠托

育机构建设，到 2022 年底实现街道普惠托育机构全覆盖；全力

推进托育机构备案，加强指导，提高备案率，力争持续保持托育

机构备案率全市第一；做好社区托育机构和普惠托育机构规划，

保障至 2025 年每个社区均有托育服务任务落实。

二是召开龙岗区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联席会议，各相关

部门联合开展托育机构综合排查整治行动，保障婴幼儿的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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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根据《托育服务质量提升培训计划》，对托育机构开展

科学育儿与婴幼儿健康、急救、卫生保健、应急和安全等培训，

提升托育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技能提高照护能力，保障婴幼儿安全

健康成长。

四是根据《龙岗区托育机构饮用水卫生管理指引》，加强对

我区托育机构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，推进托育机构饮用水规范化

管理，有效预防水源性疾病的传播，确保婴幼儿饮用水安全。

衷心感谢您对我区“一老一小”养老托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

并欢迎继续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

2022 年 9 月 13 日

（联系人：许丽婷，联系电话：0755-28911865）


